
员，从而减少财政的行政开支，努力实现财政平

衡。当 然，财政平衡应放在全社会总供求平衡的

范围内考察，根据各个时期各部门的平衡状况

来确定财政平衡的程度，总的要求是通过财政

的动态平衡促进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动态均

衡。

四、利用财政政策导向，促进国家产业政策

的实施。国家根据经济发展中长期规划制定的

产业政策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国家实现宏观管

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产业政策仅仅是一个诱导

性政策，并非指令性计划，要把它 变成现实，必

须靠一系列的政策来引导，财政政策诱导就是

一个重要的措施。财政部门应根据国家制定的

中长期产业政策，确定与之相适应的财政政策，

通过财政投入和补贴及税收杠杆等财税调节手

段的作用，从经济利益上明确对哪些产业、行业

是支持的，对哪些产业、行业是限制 的，间接引

导企业按国家产 业政策开展经济活动，促进社

会资源配置更加趋于合理和更加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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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四大的一个

重大 贡献，就是确 立 了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

目标——建立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这一重

大 理 论和 思想 上 的突

破，预 示着国民经 济运

行格局将要发生本质的

变化，对财政工作也提

出许多新的课题，要求

至少应有六个转变：

一、理 财观念应 由

计划优先向市场优先转

变。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财政部门考虑问题的出

发点，往往都定在计划

上。亏损按计划退库，多

亏不多退，少亏不少退；

支 出按计划拨款，超支

不追加，节支不减拨；补

贴按计划安排，不 管市

场 如何 变化，总是按进

度拨补。甚至当计划与

市场 发 生 矛盾的时候，

也坚持按计划 办。这样

做不符合经济规律，尤

其是使企业不能正确对待市场和效益这两个与

企业 生死悠关的头等问题，也是造成企业亏损

大、产品积压多 的一个重要原因。如黑龙江省石

油、木材等产品，若按市场供求规律与价值规律

办事，应 当是“黄金”产品，这类企业也应是盈利

大户，但由于 90% 以上要按指令性计划调拨与

销售，反倒成了亏损大户。向市场经济过渡，企

业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生产将由计划 导

向为主向市场 导向为主转变，因此国家与企业

的关系也应向经济关系、纳税缴利关系转变。财

政工作应 当坚决地促进这种转变，并创造条件

逐步改变和取消按计划拨补亏损、补贴的传统

作法。在这一变革中，企业丢掉的是“拐杖”，赢

得的是“活力”；财政甩掉的将是“包袱”，得到的

将是利税稳步增长。

二、财政管理应由直接控制向间接控制转

变。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财政管理重计划轻市

场，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过于具体，对企业经

济活动管理过细，以至企业自有资金应 自 主使

用的权限也不能兑现。这不但限制了企业自主

权，影响了企业搞活，而且财政部门由于过多地

陷入具体事务，也分散和削弱 了 宏观管理的功

能。按照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财政对企业

的微观管理要减少，宏观调控要加强。为此有些

管理过死、规定过细的条文要取消。特别是有些

规定需要原则一些，使企业在执行中有回旋的

余地。否则，规定得越细，越容易与实际相脱离，

不便于实施管理。财政的直接控制要减少，并不

意味着放任自流，撒手不管，而是减少财政对企

业的具体和直接干预，强化宏观控制与间接管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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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三、资金分配应 由偏 重预算内向 面对全社

会转变。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财政收支分配往

往局限在预算内的小圈子中进行。预算内则是

以国营、公有经济为主要对象；在公有经济中又

以第一、第二产业为 主要内容。这种财政分配方

式，基本排斥了集体、私营与中外合资等重要经

济成份，明显忽略了 商业、外贸等第三产业的存

在。实践越来越证明，这种分配方式 已经很难适

应发展变化了的新形势。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要求在公有经济发展的同时，集体、私

营、三资企业经济都有较大发展；要求在第一、

第二产业发展的同时，第三产业有较大发展。甚

至在一定 时期内，非公有制经济和非传统产 业

要以超常规速度发展，在财政收入中所占份额

和对财政支出需求数量都要加大。因此，财政初

次分配与再分配必须跳出预算内的小天地，着

眼于全社会的大范围，广泛地筹措资金，多方地

供应资金，才能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过程中，

不断拓宽财政分配领域，转换财政职能，提高财

政经济效益。

四、财源培植应 由单纯重视生产向突出 重

视流通转变。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培植财源基本

不需要考虑流通，生产多少，调拨多少，因此，习

惯于把培植财源的立足点放在生产领域。而向

市场经济过渡，则要求企业围着市场转。因为在

市场经济条件下，产品不经过市场检验和竞争，

就不能转化为经济效益。正如马克思曾指出的

那样，商品价值不能在流通领域中产生，又不能

不经过流通领域实现。商品只有在市场中完成

惊险的一跳——经过销售，才能实现其价值。因

此，向市场经济过渡，从客观上要求财政部门必

须把培植财源的着重点由单纯重视生产向重视

流通转变。从培育市场中培植财源，不仅具有投

资少、见效快的特点，而且有利于发挥第一、第

二产业的潜能。特别是在流通有“梗阻”，市场建

设缺 口很大的情况下，把财源培植重 点转移到

发展流通、建设市场上，更具有现实意义。抓培

育市场，应当坚持大中小并举，国营、集体、个体

市场全面发展的原则。兴办一批市场，不仅可以

繁荣商业，振兴流通，而且可以增加税收，壮大

财政。这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由之路，也是

增加财政收入的重要一环，也应 当成为财政培

植财源新的生长点。

五、财政调控应 由资金导向为主向政策导

向为主转变。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财政调控经济

运行办法，比较注 重资金的投入；诸 如支持农

业发展，就增加农业投入；促进工业发展，就增

加工业投入；推动能源交通建设，就增加能源交

通投入，等等。这同计划经济体制是相适应的。

建立市场经济新体制，财政调控经济运行的办

法既要照顾各种经济成份，建立平等竞争机制，

又要根据不同情况，实行区别对待，更要以有限

的财力，最大限度地发挥调控作用。这就需要由

资金导向为主向政策导向为主转变。财政的政

策性调控，固然本身就有“含金量”，但远比单纯

资金投入作用要大。如利用补贴、贴息、半贴息

的政策，往往可起到贴 1 引 10 或更多的功效。
六、财政监督应 由行政手 段为主向 法律手

段为主转变。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对经济领域实

施财政监督，往往以行政手段为主要特征，导致

行政监督机构不断升格，人员不断增加。仅财政

部门就分离出审计、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两个

系列的监督机构，全国增加配备专职行政监督

干部数以 10 万计，每年增加财政开支数亿元。

这种靠投入，靠“增哨设卡”强化行政监督的作

法，也与建立市场 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不相吻

合。市场经济体制要求政府对经济的行政监督

要减少，法律监督要强化；直接干预要减少，间

接控制要强化。因此，遵循这一思路，借鉴发达

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行政监督干部数量应逐

步减少，而代表社会化、法制化监督的会计师、

审计师事务所则 应 大力发展，逐步形成由财政

间接控制的社会 法律监督为主 的财政 监督体

系。这样既可把政府部门对企业的行政干预减

少到 最低限度，又可逐步把社会化、法律化监督

纳入经常化的轨道，还可因行政监督向社会法

律监督过渡，有关监督部门采取收费制 而减轻

财政负担。应 当及早认清这一趋势，提早做好有

关准备，力争尽快地实现这一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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